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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來媒體報導，銀行聲請法院將債務人與其配偶之財產制改用分別財產制，再代位行使剩餘財

產分配請求權，造成大量家庭失和，引發爭議。據報載，單單101年1到9月，代位行使剩餘財

產分配請求權者，即有5980件，其中有5581件係銀行因債務人積欠消費借貸，而代位向債務人之配

偶請求剩餘財產之分配，其比例已經超過93％，不可謂不高。究竟夫妻之一方對於其配偶之負債，

是否要以自己的財產加以清償，關係著無數家庭的幸福至大，說明如下。

壹、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行使之要件
民法第1303條之1規定：「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

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一、因繼

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二、慰撫金。（第一項）依前項規定，平均分配顯失公平者，法院得調

整或免除其分配額。（第二項）第一項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剩餘財產之差

額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起，逾五年者，亦同。（第三項）」，故

夫妻之一方請求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應有下列要件： 

一、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之原因，包括死亡、離婚或改用其他分別財產制

等。

二、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仍有剩餘：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立

法理由，略為「聯合財產關係消滅時，以夫妻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平均分配，方為公平，亦

所以貫徹男女平等之原則。例如夫在外工作，或經營企業，妻在家操持家務，教養子女，備極

辛勞，使夫得無內顧之憂，專心發展事業，其因此所增加之財產，不能不歸功於妻子之協力，

則其剩餘財產，除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者外，妻自應有平均分配之權利，反之夫妻易地而

處，亦然」，乃係肯定夫妻之家務分工，但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因與家務分工無關，

故不列入剩餘財產之分配。故夫妻之婚後財產，扣除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均應列入剩餘財

產分配。

三、剩餘財產原則上應平均分配，但如夫妻之一方有不務正業，或浪費成習之情事，對於財產之增

加並無貢獻，自不能使其坐享其成。

四、需於法定期間內請求：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應自請求權人知有剩餘財產之差額時起2年內，

或自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起5年內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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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債妻要償嗎？

NTU Alumni Bimonthly No.8554



貳、債權人代位行使之步驟
一、先依民法第1011條聲請改用分別財產制
因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行使之要件之一，乃係夫妻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一般而言，銀行多係

先依民法第1011條規定，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
民法第1011條規定：「債權人對於夫妻一方之財產已為扣押，而未得受清償時，法院因債權人

之聲請，得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因此，如債權人對於夫妻一方之財產已受扣押而未獲清償

時，自得向法院聲請將夫妻財產制改用分別財產制，但此時還不致於影響夫妻他方之財產，債權人

仍須依照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債務人行使其權利。

二、再依民法第242條代位請求
（一）代位權行使之要件
民法第242條規定：「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

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不在此限。」，故債權人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時，應符合以下

要件：

1. 債權債務關係存在：此雖非法律明定之要件，不過乃解釋上之必然，且最高法院49年台上
字第1274號判例，亦同此見解。

2. 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此處權利包括實體上權利及訴訟上權利，債權人均可代位行使。
3. 債權人有保全債權之必要：實務見解認為，一般債權需債務人陷於無資力，而特定物債權
則係特定物之給付發生障礙時，即可認為債權人有保全債權之必要。

4. 債務人已負遲延責任：債務人未負遲延責任時，其債權人尚不能行使權利，當更無代位權
行使之可能。

5. 非專屬於債務人之權利：如係專屬於債務人之權利，根本不得強制執行，如扶養請求權、
非財產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民法第195條參照）。

（二）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是否為人身專屬權
銀行代位債務人行使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時，應可滿足上開要件1至4，有疑問者，乃剩餘財產

分配請求權是否為人身專屬權，而不得代位行使？

民法第1030條之1於民國91年6月4日修訂時，認為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乃係人身專屬權，不得
代位行使，其立法理由略為「因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係因夫妻之身分關係而產生，故於夫妻之一方

死亡時，其繼承人不得繼承，或夫妻離婚時，任何一方之債權人不得代位行使，且夫妻之任何一方

不得將該期待權任意讓與。但若已取得他方之承諾或已經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者，則應允其得讓與

及繼承，以示公允。爰增訂第三項。」。

民法第1030條之1於96年5月4日修訂時，認為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本身仍係財產權，並不具人
身專屬性，其立法理由略為「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雖依夫妻身分而產生，但其本質仍屬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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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名：財團法人臺灣大學學術發展基金會

銀行帳號：華南銀行臺大分行154200185065

郵政劃撥：1642-0131

吳啟玄小檔案
學歷	臺大政治系公共行政組、臺大法律系財經法學組雙主修畢業，臺大法研所畢業

現職	元拓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法律扶助基金會臺北分會扶助律師

	 法律扶助基金會士林分會扶助律師

	 法律扶助基金會板橋分會扶助律師

	 法律扶助基金會新竹分會扶助律師

專長	不動產糾紛、遺產規劃及紛爭、重大刑事案件辯護、稅務爭訟及勞資糾紛

並不具專屬性質，基於下列理由爰將第三項規定刪除：1、若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為專屬權，則
第1009條、1011條的規定將完全喪失意義，無法保障債權人之利益。2、對有請求權人之繼承人不
利。」。

民法第1030條之1於101年12月7日又將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改為人身專屬權，主因乃係銀行濫
用民法第1011條，造成家庭經濟崩潰時有所聞。很多案件在尚未進入訴訟程序時，即已透過和解程
序處理，故司法院統計之銀行代位行使債權案件，恐僅係冰山一角。此修法方向可資贊同。

參、結語
報載所謂「夫債妻償」或「妻債夫償」，其用語並不精準，事實上，過去幾年銀行所代位行使

者，乃係夫妻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易言之，仍係「夫債夫償」或「妻債妻償」。關鍵在於銀行

代位行使夫妻一方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時，他方通常早已對家務分工並無貢獻，平均分配剩餘財

產顯失公平，該方原可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主張減少或免除他方之分配額。現將剩餘財
產分配請求權再度修法改為人身專屬權，除符合公平正義外，亦可疏減訟源，其修法方向實至為正

確，應予肯定。 （本專欄策畫／法律學系葛克昌教授）

2012年捐款致謝辦法：
◆ 一次捐款3,000元（含）以上，贈送「臺大校徽胸章」1枚。

◆ 每月固定捐款1,000元持續一年，或一次捐款12,000元以上，

加贈「4400mAh 行動電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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